
土　耳　其

【风险提示】　土耳其对部分产品的进口规定了许可证限制，且缺乏透明度。

土耳其继续对来自中国的陶瓷产品采取一系列的贸易壁垒措施，包括进行数量限

制、要求产品健康证明、进行不必要的海关进口检验等。

土耳其海关对于规定，货物到达４５天内无人认领，海关可作无主货处理的规定变相

地使出口商的利益蒙受损失。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与土耳其双边贸易总额为１５．０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９．６％。其中，中国对土耳其出口１１９．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３．０％；自土耳其进口３１．６

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９．３％。中国顺差８７．９亿美元。中国对土耳其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

电产品、纺织品服装、钢材、汽配等；中国自土耳其进口的主要产品为铬矿砂、铜矿砂、机

电产品、服装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在土耳其完成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营业额

８．２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土耳其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５２９．０万美元。２０１０年，土耳其对华投资项目４２个，合同金额１８２０．０万

美元，实际使用金额９８６．０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土耳其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主要包括：土耳其外贸署、海关总署、贸工部、国家计划署

等。《对外贸易法》是土耳其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法律，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还包括：《海

关法》、《进口加工机制》、《配额及关税配额行政法》、《进口不公平竞争保护法》、《增值税

法》、《自由贸易区法》、《出口促进关税措施》、《出口机制法规》、《出口加工体系法》等。

与进出口检验检疫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卫生法》、《农业检疫法》、《动物卫生检验

法》、《食品的生产、消费和检验法令》、《水产品法》、《土耳其食品药品法规》。

土耳其与外国投资有关的法律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法》。其他还包括：《外资框架

法令》、《关于外国投资框架法令的公报》等。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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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税管理制度

《欧盟———土耳其关税同盟》于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生效。根据该关税同盟的规定，工

业品（包括加工农产品，不包括基本农产品和欧洲煤钢共同体产品）可以在土耳其与欧

盟之间自由流动，没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

土耳其和欧盟对第三国执行共同对外关税政策。对于从第三国（该国既不是关税

同盟成员国，也非土耳其的自贸协定缔约国）进口到土耳其的工业品和加工的农产品，

在进入土耳其关内时，土耳其海关按关税同盟的统一税率对货物征税，纳税后的货物可

零关税在土耳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自由流通。

土耳其对所有贸易伙伴（包括非 ＷＴＯ成员）均采用最惠国税率，且不含季节性

税率。

土耳其对进口产品征收五种税费，包括：（１）海关关税；（２）货物税；（３）民众住宅基

金税（针对鱼类产品）；（４）特别消费税（主要适用于石油产品、机动车、酒精饮料和烟草

产品以及奢侈品）；（５）增值税。增值税对农产品和基本产品征收１％或８％的税率，对部

分非农产品和奢侈品（包括化妆品、皮草、电视和汽车）征收１８％的税率。

土耳其的关税征收方式分为５种，分别是：从价税、从量税、混合税、复合税和形

式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可获得的最新统计数据，２００８年土耳其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

率为９．７％，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４２．２％，非农产品为４．８％。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土耳其对其《海关法》进行修改，并于７月２９日在第２７２８１号官

方公报上予以公布，新的《海关法》编号为第５９１１号，替代之前于２０００年生效的第４４５８

号《海关法》。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总理府下设的土耳其外贸署，是管理对外贸易的主要政府机构。其职责主要包括：

制定、贯彻、协调土耳其的对外贸易政策，收集整理国内其他部门、机构针对贸易问题所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提交立法部门进行审议等。《２００９年土耳其进口制度》是土耳其

现行的进口管理规范。

药品、化妆品、清洁剂、食品等进口商品，必须经卫生和健康检验方能批准进口。进

口农产品和食品需提交由土农业和农村事务部签发的检验证书，进口医药产品、化妆

品、清洁剂需提交由卫生部签发的检验证书。

（１）进口禁止

为保护环境、公共安全、健康和公德，遵守国际公约，土耳其禁止进口以下十大类产

品：毒品、化学武器、有损健康的燃料、武器弹药、侵犯（商标）权或名称违反《工业产权国

际公约》的产品、蚕卵、农用天然肥料、游戏机、赌博机等。

（２）进口许可

土耳其对部分产品进口实行许可证管理，包括：放射相关产品、电信、机械及相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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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机动车产品、爆炸物、化学品、有害健康产品、民用飞机、肥料、地图类产品、与生产化

学武器相关的产品、代糖产品，其他还包括货币及证券、传输设备、濒危物野生动植物、

天然气、溶剂及石油产品、液态石油气。在进口上述产品时需要获得相关机构的许可证

方可进口。

在进口废旧、翻新、残次品及报废品时，需要经过土耳其外贸部的许可。丈量和称

重工具的进口则由土耳其工业外贸部的测量与标准总局控制许可证的发放；为了打击

盗版，在进口包括电影和音乐作品在内的媒介材料时，需经过土耳其版权和电影总局的

审查。

（３）进口监管

土耳其对部分进口产品实施监管，其法律依据是２００４年颁布的《与进口监管执行相

关的法令》和《进口监管实施法规》。当一种商品的进口对国内生产相同产品或直接竞

争产品的生产商造成损害威胁，同时因国家利益又需要进口该种商品时，土耳其外贸部

进口司可以根据产业申请或自行对某一产品做出监管决定，监管产品进口时除须具备

依据海关法规所规定的文件外，还须出具进口司颁布的监管商品进口许可证。

２０１０年３月，土耳其发布第２０１０／２１号公告，对所有遭遇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

涉案产品采用监控措施。根据新法规，所有涉案产品自反倾销／反补贴立案开始就会被

土耳其监管，以免出现规避现象。

（４）针对中国产品的数量限制

自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起，土耳其对中国陶瓷实行为期５年的进口数量限制。２００９年

的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自中国的进口总量控制在２６５００吨。从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２年每

年在上一年度总量的基础上递增５％，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在２０１２年的基础

上增加５％，再除以２为半年的进口额度。

（５）原产地规则

土耳其采用两种不同的原产地规则：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和优惠原产地规则。根据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税同联，自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从第三国进口的产品在土耳其适用与

欧盟相同的原产地为规则。优惠原产地规则主要适用于与土耳其签订过双边或多边贸

易优惠安排国家的进口产品。

（６）进口加工机制（ＩＰＲ）

作为出口支持制度的替代，进口加工机制使土耳其生产商／出口商可以依据相应的

政策措施，不付关税获取用来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中间半成品。获得进口加工机制

的授权后，生产商或出口商有权进口授权书上规定的货物，对其加工后再出口。进口加

工机制主要包括关税暂缓制度和退税制度。

（ａ）关税暂缓制度

生产商／出口商在进口时可以不付进口税和增值税，即可进口原材料生产加工，再

出口。在这种制度下，进口加工制度受益人必须提交保证函或相当于所有关税和增值

税总额的保证金。满足一定条件时，授权持有者可以获得优惠的保证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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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出口商在进口加工制度（ＩＰＲ）下四年内，出口达１００万或５０万美元以上，

或者属于特殊分类的公司，可以将关税和增值税总值的１％、５％或１０％作为保证金。

这种税项减免应在授权书上说明。

等同商品：在关税暂缓制度下，生产商—出口商／出口商可以在授权书上注明，用等

同商品取代进口品。等同是一种程序，可以使替代品代替授权书上的进口品自由流通。

需要强调的是，等同必须是原材料或中间半成品，而不是成品。等同商品必须是与进口

商品有着相同的质量相同和相同的性能。

（ｂ）退税制度

商品进口所付的费用在履行出口诺言后可以退税。在退税制度下，商品在土耳其

进入自由流通，应缴进口税和增值税。当成品出口后，可以退还增值税和进口税。

（７）加强进口纺织品安全检查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土耳其政务部部长在声明中表示，要加大对进口纺织品和半成品服

装的安全检查。在针对纺织品的检测中，还专门加大力度检测服装中所含各类原材料

的比例是否符合标签标注。这是土耳其自２００９年２月实行进口纺织品登记制度以来，

对纺织品进口的又一监管举措。

３．出口管理制度

土耳其出口商必须注册成为出口商联盟及当地商会的会员，并需交纳ＦＯＢ出口额

的０．０５％作为会员费。

（１）出口登记

土耳其对部分产品要求强制出口登记，包括：享受价格稳定与支持基金（ＳＰＳＦ）下减

免保险费用的出口产品；由价格稳定与支持基金支付的产品；土耳其———俄罗斯联邦天

然气协定所规定的产品；对联合国经济制裁国家出口的产品；《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中所保护的臭氧层产品；未加工橄榄油以及加工散装或桶装橄榄油、甘草根、生海泡石

（ｒａｗｍｅｅｒｓｃｈａｕｍ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ｐｉｐｅ）；未加工的袋装或盒装橄榄、牲畜、散装朝天椒、生橄

榄（未发酵）、废铜废锌、大理石、小黄瓜和水泥。

（２）出口禁止

出于环境、健康或文化或国际公约等原因，土耳其禁止出口１４大类相关产品，包括：

历史文化作品和自然动物、印度大麻、烟草植株、安哥拉山羊、所有的野生及狩猎动物

（允许出口产品清单上的除外），某些植物，如胡桃、桑树、樱桃树、李子、紫杉、岑树、榆

树、菩提树、《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中所列明的产品、禁止出口的开花植物的球茎、木

柴和木炭、亚洲苏合香、某些化学品等。

４．贸易救济制度

土耳其实施反倾销及反补贴的法律依据是１９８９年生效的《防止进口产品不公平竞

争法》和《防止进口产品不公平竞争条例》。对外实施保障措施的法律依据是２００４年生

效的《进口产品保障措施法令》和《进口产品保障措施实施规定》。

土耳其外贸署进口司负责贸易救济的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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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基本制度

土耳其负责投资的主管部门是工业贸易部。其职责包括制订必要的政策、采取有

效措施、实施市场监管和控制机制。

外国投资者在土耳其享有与其国内企业同等的优惠政策。同时外资企业受土耳其

《关于鼓励外国投资第６２２４号法律》和《相互投资保护与促进协定》的保护。

如果在土耳其的外国投资经营范围中包括国家垄断部分，则其不能在该实体中占

有主要股份。

土耳其广播、航空、海运、金融等部门对外资有一定的限制。限制方式包括投资禁

止、比例限制、许可证等。

２．投资激励政策

为鼓励对制造业、服务业和能源业的投资，促进出口，土耳其不断对投资激励机制

进行修订。２００９年土耳其新修订了其投资激励政策。

（１）一般投资激励机制

一般投资激励机制主要指税收优惠项目，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信贷优惠。具体实施

方式取决于投资的地点、规模和对象。

主要的激励措施有：对有激励证书的项目，进口机械和设备免征关税；对有激励证

书的项目，在当地购买或进口的机械和设备免征增值税。

（２）大规模投资激励措施

对包括化工、石油、汽车、铁路、港口、电子、制药、航空、医疗、光学设备、机械、采矿

等在内的部门，符合大规模投资限额要求的投资项目，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启动的投

资，企业税税率为２—１０％，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后启动的投资，企业税税率为４—１５％；

替雇主最长缴纳７年的社保金等。

（３）针对特定地区和行业的激励机制

土耳其将其国内划分为一至四类地区。对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的投资可以享受相

应的贷款利率优惠。

一类地区：一般要求应用先进的技术，如汽车和零配件行业、电子、制药、机械设备、

医疗和光学设备的投资，可享受这些激励措施。

二类地区：一般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机械设备、多功能智能纺织品、非金属矿物

品、造纸、食品饮料的投资，可享受这些激励措施。

三类和四类地区：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成衣、塑料、橡胶、金属产品、旅游、卫生和教

育投资，可享受这些激励措施。

其他激励措施还包括用工激励措施、研发支持、技术开发区支持、对中小企业支持等。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根据土耳其《外国人工作许可法》的规定，外国人在土耳其工作必须取得工作许可。

外国人申请工作许可，必须事前取得工作签证和居住许可。外国人工作许可分为有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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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限和无确定期限２种。

有确定期限的工作许可：有效期最长为１年，１年后，继续在原工作场所或公司从事

同一工作的，工作许可证可延长至３年；３年后，外国人继续从事同一职业，且雇主有需

求并给予安排的情况下，工作许可证可延长至６年。外国人的配偶、成年子女在土耳其

不间断地居住至少５年的，可以取得有确定期限的工作许可。

无确定期限的工作许可：在土耳其不间断的合法居住至少８年或合法工作达到６年的

外国人，可以取得无确定期限的工作许可，且不再限制该外国人的单位、职业、工作地点等。

外国人可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民用和地质领域的特别岗位等方面的工作。根

据土耳其相关法律，外国人禁止从事公共卫生、律师、审计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包括医

生、牙医、护士、药剂师、公证人、注册会计师、律师、药厂经理、私人警卫等职业。

（四）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土耳其颁布兽医法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７日，土耳其农业和农村事务部（ＭＡＲＡ）发布Ｇ／ＳＰＳ／Ｎ／ＴＵＲ／９号

通报，颁布关于兽医服务、植物检疫和食品及饲料方面的法律。

该法包括了食品、饲料及食品接触材料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所有阶段；植物保护产

品、兽药产品残留及其它残留污染物的控制；防治动物流行传染病、植物和植物产品有

害生物作及植物和植物产品有害生物；农场与实验动物、宠物及观赏动物保护；与畜牧、

兽医健康产品相关的事宜；兽医和植物卫生服务；活动物和产品进出口交易；这些项目

的官方控制和处罚。初级生产的个人消费品及个人消费加工食品不在该法范畴之内。

该法目的是从消费者利益及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保护和保证食品与饲料安全、大众健

康、植物卫生及动物健康、动物饲养和保护。

２．土耳其发布关于转基因有机物及其产品的法规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６日，土耳其农业和农村事务部（ＭＡＲＡ）发布通报Ｇ／ＴＢＴ／Ｎ／ＴＵＲ／

４《关于转基因有机体及其产品的法规》，对拟用于食品和饲料的转基因有机体及其产品

和相关研发和控制实验工作进行了规定。

该法规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可能产生的

风险，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健康、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关于转基因有机体及其产品的法规》规定如下：

ａ）对拟用于食品和饲料的转基因有机体及其产品的申请、评估、决策、加工、包装、

标签、监控、保存、储存、运输、销售、进口、出口、过境通行、监测、检查和管理；

ｂ）研究和发展进口或已在国内开展的转基因有机体及其产品以及控制试验工作；

ｃ）与转基因有机体及其产品有关的实验室和设施及进行封闭活动的相关禁闭区的

申请、许可、评估、决策、进口、出口、生产、加工、标签、销售、监测、检查和管理。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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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对许多食品和进口农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例如，土耳其对新鲜番茄征收

高达１３５．９％的进口关税，对腌渍的蔬菜水果征收５８．５％的关税，山羊、绵羊的进口关

税为１３５％。土耳其政府还对进口酒精饮料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８５％至１００％）、特

别消费税（２７５％）以及其他国内税费，这些税费的征收使得酒精饮料的批发价格增长

超过２００％。

２．关税配额

土耳其对进口大米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并规定了“境内消费要求”，即进口商必须在

土耳其境内，从包括土耳其谷物局（ＴｕｒｋｉｓｈＧｒａｉｎＢｏａｒｄ）、土耳其生产者以及土耳其协

会等处购买指定数量的土耳其大米，才能以配额内关税进口指定数量的外国大米。土

耳其的上述做法违反了ＷＴＯ的相关规定，对国外大米的出口造成了阻碍。此外，土耳

其关税配额的数量、实施情况、时间表更新和进口许可证的颁发情况均不透明。

（二）进口限制

土耳其对部分产品的进口规定了许可证限制。这些产品主要包括：需要售后服务

的产品（例如，复印机、先进的数据处理设备以及柴油发电机）、蒸馏酒精以及部分农产

品。土耳其的进口许可证制度由于缺乏透明度，造成相关出口产品时间延误、并因此产

生滞留费等其他不确定因素，增加了出口企业的成本，阻碍了相关产品的正常贸易。另

外，据出口商反映，包括豌豆、坚果、水果干、棉花、谷物以及含油的种籽等在内的部分季

节性农产品，在国内收获季期间很难获得土耳其的进口许可证。

另外，土耳其对所有食品进口所需的文件要求存在不一致和不透明的现象。经常

出现由于繁复的文件证明临时变更导致出口货物滞留港口。土耳其的这种做法给出口

企业造成很大困扰。

（三）通关环节壁垒

土耳其海关规定，货物到达土耳其港口４５天内（非海运方式２０天内）无人认领的，

海关将作无主货处理，有权拍卖该批货物，拍卖所得充抵仓储费和相关费用。货物被拍

卖时，在同等条件下，进口商可以作为第一竞拍人以很低的价格拍得货物；货物到港后，

如果未收到收货人的正式“拒绝收货通知”，海关不允许货物退运回出口港或转售。土

耳其海关的这一规定使出口商处于不公平的地位，中国出口企业经常遭遇土耳其进口

商拒绝提货、拒绝付款等做法，使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商利益蒙受损失。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土耳其的技术标准和卫生要求未能及时对 ＷＴＯ成员进行通报。大多数的法规变

化都立即生效，很少或者根本不告知其贸易伙伴。这通常会引起很多的贸易不便。土

耳其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执行存在严重的任意性。而且，土耳其不同的港

口对于法律和法规的实施不一致，导致不可预见性，对进出口商来说很难执行。

土耳其对来自欧盟和其他国家的产品采取区别对待。对于其他国家出口的部分产

品，尤其是医用设备，虽然加贴了ＣＥ标志，但是滞留土耳其港口接受各种要求的检验的

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对于来自欧盟，同样贴有ＣＥ标志的产品，却可以立即进入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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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无须其他额外的测试，因此土耳其的这种做法构成了明显的歧视。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土耳其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缺乏透明度，出口商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土耳其对

ＷＴＯ的相关通报也非常少。

土耳其没有与农业生物技术相关的生效实施的法律，目前只有刚刚审议的土耳其

《国家生物安全法》第四草案。之前该草案已经造成大豆以及大豆或玉米为基础的相关

产品的出口受阻，并影响到棉花对土耳其的出口。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０年土耳其共对中国新发起２起反倾销调查，涉及贱金属制焊丝及玻璃纤维产

品。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土耳其共对中国发起５７起反倾销调查，２３起一般保障措施调查，６

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和２起反规避调查，目前案件主要集中在轻工产品和纺织品行业。

２０１０年，土耳其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２０１０年土耳其对中国产品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２日 玻璃纤维产品

７０１９１１００、 ７０１９１２００、 ７０１９１９１０、

７０１９１９９０、 ７０１９３１００、 ７０１９９０９１、

７０１９９０９９１０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日，土耳其

对原产于中国的玻璃纤维

及其制品作出反倾销初

裁：对涉案产品征收３８％
的临时反倾销税，为期６
个月。

２ ２０１０年８月５日 焊丝及焊条产品 ８３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３１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案件调查中

　　（七）政府采购

土耳其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委员会的观察员。

土耳其的《公开投标法》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公共投标进行监督。外国公

司的评估超过其所设定的门槛时才可以参与国家投标。该法律为土耳其国内投标人提

供了一个最高至１５％的价格优惠，但是与外国公司合资的企业却无法享受此种优惠。

虽然土耳其的法律要求投标者之间竞争投标政府采购，但是外国公司仍反映土耳其的

政府采购的程序过于复杂冗长。其中的问题包括，土耳其要求使用模板合同，而部分土

耳其政府采购部门却将其解读为不得修改。这为企业起草文件带来很大的麻烦，尤其

是当模板合同中包含不恰当的资金要求或技术规范时。

（八）出口补贴

土耳其存在很多刺激出口的激励政策，虽然近年来为了符合欧盟的规定和ＷＴＯ承

诺已经有所减少。土耳其以税收优惠和减免债务计划的形式，对１６种农产品或农业加

工产品（如榛子和皮革）提供其出口额５％至２０％的出口补贴，而且是以对初级产品出口

税的形式支付的。

对于土耳其面粉和通心粉生产商，土耳其粮食局通常会根据其出口量的多少，以世

界价格（大大低于其国内价）对其销售国内小麦。这事实上构成了对土耳其面粉和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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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的出口补贴，扭曲了相关产品的正常贸易。

（九）知识产权保护

土耳其在保护商标权方面的力度不够，仍然存在广泛的造假产品以及图书和软件

的盗版行为。

近年来，土耳其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有所改善。例如，２００８年土耳其文

化部颁布了一项新的通告，提醒所有政府机构使用正版软件。２００９年，土耳其的相关执

行机构也加大了对盗版的打击力度。尽管如此，土耳其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在执行方面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十）服务贸易壁垒

１．电信服务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土耳其新批准了一项法规，要求生产支持加密通讯设备的

土耳其厂商必须向土耳其电信局提供加密代码，否则土耳其电信局会屏蔽该设备的电

子邮件服务。

２．其他服务

从事会计、注册会计师或者在土耳其法院代理客户的人必须具有土耳其公民身份。

目前，在土耳其的外国医生执业许可的相关法律仍有待议会的最终通过批准。

（十一）其他

土耳其严格控制劳务输入。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严格限制外来劳务，但是在政策执

行的审批方面控制严格。

很多外国（包括很多土耳其的）雇主都认为，外国专业人员或高级技工在土耳其都

面临难以获得工作许可的严峻问题。很多公司抱怨，办理工作许可证的程序非常耗时，

需要大量的文件，手续繁琐，办理周期长（通常超出了该许可证所请求的时间），而且获

批许可证的几率很低。

四、投资壁垒

几乎所有土耳其开放投资的私人部门都完全对外国投资开放，没有投资上限的要

求也无需事先批准。但是土耳其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广播以及石油部门设立外资企

业有所限制。

能源部门：

土耳其的法律要求能源市场自由化，使得私人企业只要获得土耳其能源市场管理

局的许可证就可以开发项目。土耳其国家电力公司被分拆为发电、输电、配电和贸易公

司。经过多年的延迟，首批三个配电地区于２００８年私有化，并于２００９年转移到私营部

门。２００９年，土耳其政府又成功地完成另外三个配电地区的私有化，并于２０１０年２月

宣布另外四个地区的招标结果。土耳其政府计划在２０１０年完成全部所有２０个地区的

私有化，并开始对发电设施实行私有化。但是该时间表很可能会有所延迟。

土耳其在天然气部门的自由化也面临着延迟。土耳其国家管道公司的ＢＯＴＡＳ，在

天然气的进口方面仍然占主导地位，尽管法律要求该公司在２００９年底将其８０％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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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购买合同转移至私营部门。ＢＯＴＡＳ除了在２００５年进行了小规模的转让合同招标

外，其余均未能达到目标，目前仍然具有在天然气市场８６％的份额。

土耳其政府计划修改《天然气市场法》，使土耳其的天然气进口自由化。据报道，该

修正案将包括旨在促进土耳其天然气市场更好的运作的措施，例如对ＢＯＴＡＳ经营活动

的分拆。目前，土耳其天然气在城市间的配送主要是由私营部门负责，唯一的例外是安

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分销网络，由当地的主管部门持有配送许可证。２００８年，达成了一

项协议，对安卡拉的管道网络Ｂａｓｋｅｎｔ天然气公司实行私有化，但未能成功进行。２００９

年９月，私有化管理局重新开始对Ｂａｓｋｅｎｔ公司的私有化进程，并计划在２０１０年完成对

Ｂａｓｋｅｎｔ天然气公司和伊斯坦布尔天然气配送公司的私有化。

土耳其于２００８年通过了期待已久的《核电法》，并于２００８年９月进行招标建立核电

站。几家国际公司都表示有兴趣进行投标。然而，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这些公司为延迟

投标截止时间的要求，其结果只有一个俄罗斯财团提交了投标。经过长达一年的评估

期，土耳其政府最终于在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取消该招标。２０１０年土耳其政府计划在两个地

区推动核电项目，可能会采取公私合作的模式，以避免新的投标过程。

航空：航空公司最高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４９％，航空公司经营牌照只发给本地注

册的公司，该公司必须由土耳其公民控制管理，且多数投票表决股份由土耳其公民所

有。若要获得地面服务牌照，该公司多数授权管理代表必须是土耳其人，必须确保其多

数股东投票权属于土耳其公民。

海运运输：最高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４９％。沿海贸易权只保留给悬挂土耳其国

家旗帜的船只。只有由土耳其公民控制管理，且投票权为土公民所有的土耳其股份公

司才能获得商业船只登记。

广播：虽然土耳其议会正在制定法律草案放宽持股限制，但是土耳其第３９８４号《设

立和发送广播电视法》规定，目前土耳其广播部门的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２５％。

渔业：在土耳其，外国人无法获得捕鱼许可。外国船只也无法在土耳其作为渔船登

记注册，除非船只的所有者为土耳其公民或是由土耳其公民占多数投资比例的公司

所有。

会计、审计及簿记服务：需要特别许可。正式颁布有关专职金融顾问法律的国家的

外国金融顾问，如果具有土耳其金融顾问的资格，并且能够在土履行同自己的国家类似

的服务，可以本着互惠的原则，由土耳其总理经财政部建议后批准授权。

金融部门：需要特别许可。新设银行必须以合资公司、或外国银行在土耳其成立第

一个分行的形式设立，由土耳其银行监理署批准。只有在土耳其设立的、并且由土耳其

资本市场委员会授权的中介机构（包括银行）可以从事证券交易活动，但是银行不能在

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ＩＳＥ）证券市场交易。共同基金只能由授权的银行、保险公司、

非银行证券中介机构设立。投资公司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必须是土耳其国民。保险

业，只允许咨询和风险管理服务中与保险相关的外国商业存在或外国自然人存在。在

土耳其设立保险或再保险公司、开设保险或再保险分公司需要经过事先批准。特别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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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措施同样适用于国内和外国投资者。

房地产：在土耳其，房地产的外资持股比例一直是一个具有有争议的问题。早在

２００８年初，土耳其宪法法院做出决定，终止《外商直接投资法》和《地契法》中关于允许外

国个人和外国公司购买土地的规定。之后，土耳其政府通过了新的法例，重新准许外国

人购买土地，但规定，单个外籍人士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上限不得拥有超过２５０亩，多个外

国个人共同拥有的土地数量不超过任何特定的开发区土地的１０％。在土耳其有合法存

在的外国公司没有土地数量的限制，只要该土地可一直被用于经营活动即可。

电子业：外国公司在发电、传输和分配部门不能拥有决定性的市场份额。

７６２土　耳　其




